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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与巢湖市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公告 

 

 

 

 

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拟与巢湖市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与巢湖市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拟在巢湖市当地投资建设“年产 1,200 万套安全系统核心部件项目”，项目总投

资约 3.2 亿元（含企业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用地面积约 100 亩。 

2023 年 11 月 22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

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与巢湖市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议

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名称：巢湖市人民政府 

2、法定代表人：汪功胜 

3、住所地：安徽省巢湖市姥山路 1号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4、性质：地方政府 

5、关联关系：公司与巢湖市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主体 

甲方：巢湖市人民政府 

乙方：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项目名称 

年产 1,200 万套安全系统核心部件项目 

3、项目投资规模及项目选址 

本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3.2 亿元（含企业运营所需的流动资金），位于安徽居

巢经开区亚父园区港口大道和南外环交口西南侧地块，占地面积约 100 亩，最终

用地面积以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载明面积为准。 

4、约定经济效益指标： 

乙方承诺，2027 年为达产年度，自 2027 年起年度实际财力贡献不低于 20 万

元/亩。 

5、政策支持 

基于双方在本协议中对项目经济指标及相关事项做出的约定，经甲方认定，

在本项目符合相关政策条件和本协议约定时，甲方对项目提供以下支持政策：工

程建设推进奖励、高质量发展奖励、营收上台阶奖励、购置生产设备奖励及其他

可以提供的支持。 

6、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未按约定履行而造成对方损失，应根据实际损失和其它可计算的直 

接损失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7、不可抗力 

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的影响不能履行合同协议的（不可抗力指

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严重传染性疾病等无法预见，不能避免且无法

克服的客观事件），双方不承担违约责任。 



8、其他 

（1）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双方盖章后正式生

效。 

（2）该项目按巢湖市“标准地”出让，有关内容详见附件。其他未尽事宜，

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 

（3）本协议壹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各文本效力相等。 

（4）双方如因履行本协议产生争议的，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

意一方均可诉至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影响 

（1）本次项目投资位于安徽巢湖，巢湖市隶属于合肥，合肥市是近年汽车

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赛道崛起最为迅猛的地区。本次合作有利于双方充分发挥

各自的资源和优势，满足公司总体发展战略，进一步完善公司全国范围内的产能

布局。 

（2）本次在安徽省内投资建设生产基地，其拥有丰富且成本较低的劳动力

资源，可大幅度缓解公司当前用工紧张局面，压缩人力成本支出，改善产品交付

周期。 

（3）公司现已量产配套客户如奇瑞、江淮、吉利、长安、上汽大通，以及

潜在或已有项目定点客户如蔚来、大众（安徽）、比亚迪，均落户在安徽省内及

周边地区，若本次对外投资顺利开展，可提高公司响应速度，增强客户粘性，进

一步开拓新客户新市场，有效降低产品的生产和运输成本，为客户提供更好的服

务，同时也能够为公司未来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保障，实现公司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 

公司于合肥巢湖的产业投资，可追溯至 2022 年，投资内容详见 2022 年 3

月 26 日相关公告，目前已取得合计面积 85,512.39 平米工业用地。上述工业用

地目前正处于基建阶段。本次投资内容主要基于未来的业务增长，延续产业链，

加强各事业部的专业化管理和运营，增加核心总成产品产能，打造松原巢湖基地



完整产业链和一体化的产业布局。 

公司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及筹集资金，项目尚处于计划实施阶段，

短期内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从长远来看，本次投资有

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与发展能力，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实力，符合公司

的发展战略，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2、存在的风险 

（1）《投资合作协议》所涉及的项目用地需按照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正常

规定的用地程序办理，通过招标、拍卖或挂牌出让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能否竞

得、土地使用权的最终成交价格及取得时间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项目投

资合作协议约定进一步跟进协议后续履约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项目建设涉及立项、环保、规划、工程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还需获

得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及备案，如遇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程

序条件发生变化等情形，本项目实施可能存在变更、延期、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3）协议涉及的项目建设规模、建设周期等数值均为预估数，暂未经过详

尽的可行性研究论证。项目建设过程中也会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从而导致项目

竣工及正式投产能否按照协议约定的期限完成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未来

市场情况的变化也将对经营收入的实现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4）针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公司将成立项目小组，加强项目建设管理，积

极推进相关工作，采取适当的策略、管理措施加强风险管控。同时，敬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拟与巢湖市人民政府签订投

资合作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巢湖市人民政府签订《投资合作协议》，拟在

巢湖市当地投资建设“年产 1,200 万套安全系统核心部件项目”。  

2、监事会审议情况 

监事会认为：本次公司于巢湖市政府辖区内开展“年产 1,200 万套安全系统



核心部件项目”，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经营与发展能力，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和

综合实力。因此，同意上述对外投资事项。 

3、独立董事意见 

 经核查，独立董事认为：该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决策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于巢湖市政府辖区内投资建设“年产 1,200 万套安

全系统核心部件项目”的事项。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巢湖市人民政府与年产 1,200 万套安全系统核心部件项目投资合作协

议。 

 

特此公告。  

 

 

 

 

浙江松原汽车安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23日 

 


